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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3/2021_2022__E4_B8_AD_

E5_B1_B1_E5_A4_A7_E5_c73_263696.htm 中山大学2008年接收

外校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选拔办法 中山大学欢迎全

国“211”工程院校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来我校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生。 一、申请条件： 1、一般是全国“211”工

程院校的优秀应届本科生，并获得所在学校的推荐免试生资

格，推荐手续完备，材料齐全； 2、在校期间各方面表现良

好，身心健康，学习成绩优秀，具备作为硕士研究生培养的

能力和素质； 3、国家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合格(参加总分

为100分的六级考试成绩不低于60分，参加总分为710分的成

绩不低于426分)，或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优秀；外语类专

业要求第二外语考试成绩优良(80分以上)； 4、本科毕业，可

获得学士学位。 二、申请程序 1、请申请人首先查阅中山大

学2008年接收外校推荐免试生申请条件、申请程序及中山大

学各学科专业2008年接收外校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人

数和有关要求等，并在“2008年中山大学接收外校免试生预

报名”处网上提交报名申请后，下载填写、打印《中山大

学2008年接收外校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简

称《申请表》，下同)，由推荐学校教务处加盖公章。 2、请

申请人将以下材料(统一用A4纸)直接寄(送)到各拟接收的院(

系)。各院(系)联系人、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见附件。 (1)《申

请表》 (2)1份加盖有推荐学校的教务处公章的历年在校学习

成绩单 (3)国家英语六级考试合格证书或成绩证明(或大学英

语四级优秀证书)复印件 (4)其他有关材料(如获奖证书复印件



、本人代表性学术论文、出版物或原创性工作成果等)复印件

。该部分材料不作为必须提供的材料，仅供我校审核、接收

时参考，原件在复试时查验。 3、我校各接收院系将于2007

年9月25日前完成对申请人报名资格以及申请材料的审核，确

定复(面)名单并通知申请人来校复试、体检。 4、复试、体检

合格者，即获得我校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资格。 5、获得推

荐免试资格的考生还须按教育部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

网上报名、现场确认等正式报名手续。 三、其他事项 1、

从2007年起，我校开始实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向非在职

全日制研究生提供奖助金，获得奖助金的免试生，除免交学

费外，还可获得每年4800元的生活津贴。 请申请人在复试时

向拟接收的院系提出奖助金申请，院系根据申请者本科阶段

学习成绩、复试成绩等综合确定获得奖助金名单。 2、申请

人必须保证网上提交的申请表和其它全部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我校将在复试结束后对拟初录的免试生张榜公示

，若申请人提交的信息不真实或不准确，我校将取消申请人

的免试资格。 中山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